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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保护环

境，防治污染，促进我市工业生产、运行和污染治理技术的进步，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我市除锅炉、工业炉窑及其他行业标准以外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排放限值、监测和监控

要求。水污染物、环境噪声适用相应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产生固体废物的鉴别、处理和处置适用国

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本标准依据GB/T1.1-2009规则编制。 

本标准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调整标准执行的区域划分； 

——调整主城区现有企业、新建企业部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自本标准实施后，《重庆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50/418-2012）工艺废气部分内容被本标

准代替，《重庆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50/418-2012）废止。 

本标准是重庆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控制的基本要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要求严于本

标准时，按照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执行。 

本标准由重庆市环境保护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莉萍，周志恩，陈刚才，张丹，张灿，石光成，鲜思淑，雷钦秀。 

本标准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2日批准。 

本标准自2016年2月1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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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重庆市范围内现有污染源的排放管理，以及新、改、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排放管理。 

按照综合排放标准和行业排放标准不交叉执行的原则，除锅炉、工业炉窑、有国家或地方行业标

准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的污染源按本标准的要求执行。本标准实施后，再行发布的国家或地方行业标

准，按其适用范围规定的污染源执行相应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不再执行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920 硫酸浓缩尾气 硫酸雾的测定 铬酸钡比色法 

GB/T 15264 环境空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5432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9 环境空气 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15501 
空气质量 硝基苯类（一硝基和二硝基化合物）的测定 锌还原-盐酸萘乙二胺分

光光度法 

GB/T 15502 空气质量 苯胺类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GB/T 15516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HJ/T 27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2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T29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T 3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氯气的测定 甲基橙 分光光度法 

HJ/T 31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光气的测定 苯胺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3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T 3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甲醇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4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氯乙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5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乙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丙烯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丙烯腈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氯苯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4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T 41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石棉尘的测定 镜检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5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沥青烟的测定 重量法 

HJ/T 55 大气污染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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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63.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2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3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丁二酮肟-正丁醇萃取分光光度法 

HJ/T 64.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2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3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对-偶氮苯重氮氨基偶氮苯磺酸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5 大气固定污染源 锡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6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67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HJ/T 68 大气固定污染源 苯胺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T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479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480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滤膜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HJ 481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石灰滤纸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HJ 482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48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 53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铬酸雾的测定 二苯基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HJ 539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四氯汞盐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542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4 环境空气 铅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7 环境空气 汞的测定 巯基棉富集-冷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9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暂行） 

HJ 58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气的测定 碘量法（暂行） 

HJ 58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暂行） 

HJ 629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暂行） 

HJ 638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675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684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85 环境空气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排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酸碱滴定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7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7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739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739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规范-污染型项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标准状态  standard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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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烟气在温度为 273K，压力为 101325Pa 时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标准值，均

以标准状态下的干空气为基准。 

3.2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aximum approval emission concentration 

指处理设施后排气筒中污染物任何 1 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或指无处理设施排气筒中污

染物任何 1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 

3.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maximum approval emission rate 

指一定高度的排气筒任何 1 小时排放污染物的质量不得超过的限值。 

3.4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指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 

低矮排气筒的排放属有组织排放，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造成与无组织排放相同的后果。因此，在执

行“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指标时，由低矮排气筒造成的监控点污染物浓度增加不予扣除。 

3.5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 fugitive emission monitoring site 

为判别无组织排放是否超过标准而设立的监测点。 

3.6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concentration limit of fugitive emission monitoring point 

指标准状态下，监控点的污染物浓度在任何 1小时的平均值不得超过的值。 

3.7 主城区 urban area 

主城区对应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包括：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

坝区、九龙坡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九个行政区。 

3.9 影响区 affecting area 

指大气扩散对重庆市主城区有直接影响或影响较大的区域，包括江津区、璧山区和合川区行政区域。 

3.9 其他区域 other area 

重庆市行政区划内除去主城区、影响区外的行政区域（含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各类开发区）。 

3.10 重点区域 key area 

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在国土开发密度较高，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或大气环境容量较小、

生态环境脆弱，容易发生严重大气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区域。 

3.11 周边建筑物 surrounding building 

企业排气筒建设之前已经存在的有人类活动的建筑物。建筑物的高度考虑地势高差，当排气筒（及

其主体建筑）所在水平面与评价范围内的建筑物所在水平面的地势高差大于排气筒高度和其最大烟气抬

升高度之和时，可不视此建筑为周边建筑物。 

4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1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新建及环境影响评价已通过评审的污染源的有组织排放应达到表 1 的规定。 

4.2 污染源的无组织排放应从严控制，一般情况下不应有无组织排放存在，无法避免的无组织排放应达

到表 1 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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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影响区、其他区域中的重点区域可以参照主城区标准执行。 

表 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与排气筒高度对应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序

号 
污染物项目 

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mg/m
3
） 

15m 20m 30m 40m 50m 

无组织排放监

控点浓度限值

（mg/m
3
） 

无机气态污染物 

主城区 200 0.7 1.5 3.6 6.5 10.7 

影响区 400
1*
/300

2*
 1.4 2.9 7 12.6 20.7 1 

二氧 

化硫 

其他区域 960
1
/550

2
 2.6 4.3 15 25 39 

0.40 

主城区 200 0.3 0.5 1.2 2.2 3.7 

影响区 300
3*
/240

4*
 0.5 1 2.4 4.3 7.1 2 氮氧化物 

其他区域 1400
3
/240

4
 0.77 1.3 4.4 7.5 12 

0.12 

3 氯化氢 100 0.26 0.43 1.4 2.6 3.8 0.2 

4 铬酸雾 0.07 0.008 0.013 0.043 0.076 0.12 0.006 

5 硫酸雾 
430(火炸药厂)

45(其他) 
1.5 2.6 8.8 15 23 1.2 

6 氟化物 
90(普钙工业)

9(其他) 
0.1 0.17 0.59 1 1.5 0.02 

7 氯气 65   0.87 2.9 5 0.4 

8 铅及其化合物 0.7 0.004 0.006 0.027 0.047 0.072 0.006 

9 汞及其化合物 0.012 1.5×10
-3

2.6×10
-3

7.8×10
-3

15×10
-3
 23×10

-3
 0.0012 

10 镉及其化合物 0.85 0.05 0.09 0.29 0.5 0.77 0.04 

11 铍及其化合物 0.012 1.1×10
-3

1.8×10
-3

6.2×10
-3

11×10
-3
 16×10

-3
 0.0008 

12 镍及其化合物 4.3 0.15 0.26 0.88 1.5 2.3 0.04 

13 锡及其化合物 8.5 0.31 0.52 1.8 3 4.6 0.2 

有机气态污染物 

14 苯 6 0.5 0.9 2.9 5.6 8.8 0.4 

15 甲苯 40 3.1 5.2 18 30 46.9 2.4 

16 二甲苯 70 1.0 1.7 5.9 10 15.6 1.2 

17 酚类 100 0.1 0.17 0.58 1 1.5 0.08 

18 甲醛 25 0.26 0.43 1.4 2.6 3.8 0.2 

19 乙醛 125 0.05 0.09 0.29 0.5 0.77 0.04 

20 丙烯腈 22 0.77 1.3 4.4 7.5 12 0.6 

21 丙烯醛 16 0.52 0.87 2.9 5 7.7 0.4 

22 氰化氢 1.9 / / 0.26 0.88 1.5 0.024 

23 甲醇 190 5.1 8.6 29 50 77 12 

24 苯胺类 20 0.52 0.87 2.9 5 7.7 0.4 

25 氯苯类 60 0.52 0.87 2.5 4.3 6.6 0.4 

26 硝基苯 16 0.05 0.09 0.29 0.5 0.77 0.04 

27 氯乙烯 36 0.77 1.3 4.4 7.5 1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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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苯并笓 

0.30×10
-3
(沥

清及碳素制品

生产和加工)

0.050×

10
-3
 

0.085×

10
-3
 

0.29×10
-3 0.50×

10
-3
 

0.770×

10
-3
 

0.008(μ

g/m
3
) 

29 光气 3 / / 0.17 0.59 1 0.08 

30 非甲烷总烃 

120（使用溶剂

汽油或其他混

合烃类物质）

10 17 53 100 156 4.0 

颗粒物 

主城区 10 0.3 0.4 1.9 3.2 5.1 

影响区 31 
碳黑尘、 

染料尘 

其他区域 
18 0.51 0.85 3.4 5.8 9.1 

肉眼不可见

主城区 20 0.8 1.6 3.9 7 11.6 

影响区 60 1.5 3.1 7.6 13.7 22.5 32 

玻璃棉尘、 

石英粉尘、 

矿渣棉尘 
其他区域 60 1.9 3.1 12 21 32.8 

1.0 

主城区 50 0.8 1.6 3.9 7 11.6 

影响区 100
*
 1.5

*
 3.2

*
 7.6

*
 13.7

*
 22.5

*
 33 其他颗粒物 

其他区域 120 3.5 5.9 23 39 60 

1.0 

 

其  他 

34 沥青烟 

140 ( 吹 制 沥

青)/ 40 (溶炼、

浸涂)/ 75 (建

筑搅拌) 

0.18 0.3 1.3 2.3 3.6 

生产设备不得

有明显的无组

织排放存在 

35 石棉尘 
1 根纤维 /cm

3

或 10mg/m
3
 

0.55 0.93 3.6 6.2 9.4 

生产设备不得

有明显的无组

织排放存在 

注 1：适用于除以硫磺、硫铁矿和石膏为原料生产硫酸以外的硫酸生产企业和其他二氧化硫和含硫化合物的生产企业；

注 2：适用于使用硫、二氧化硫、硫酸和其他含硫化合物的企业； 

注 3：适用于氨氧法之外的硝酸和硝酸盐生产、氮肥生产和火炸药生产企业； 

注 4：适用于硝酸使用及其他工业企业。 

4.4 任何一个工艺废气排气筒必须同时遵守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指标，超过其中任何

一项均为超标排放。 

5 排气筒高度要求 

5.1 排气筒高度应高出200m半径范围内周边建筑物5m以上。不能达到该要求的排气筒，应按其高度对应

的排放速率限值的50%执行。排气筒周围半径200m 范围内存在因地势高差而不视为周边建筑物的建筑物

时，排气筒高度按环境影响评价相关要求执行。 

5.2 若某排气筒的高度处于本标准列出的两个值之间，其执行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以内插法计算；当某

排气筒的高度大于或小于本标准列出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时，以外推法计算其最高允许排放速率。内插法

和外推法计算公式参考GB16297-1996附录B。 

5.3 所有排气筒高度应按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执行，至少不低于15m，氯气、氰化氢、光气的排气筒不得

低于25m。 

5.4 两个排放相同污染物（不论其是否由同一生产工艺过程产生）的排气筒，若其距离小于其几何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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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应合并视为一根等效排气筒。若有三根以上的近距离排气筒且排放同一种污染物时，应以前两根

的等效排气筒，依次与第三、四根排气筒取等效值。三根以上排气筒计算等效高度时，应选取不同等效

顺序计算的等效高度值中的最小值作为等效排气筒高度。等效排气筒的有关参数计算方法参考

GB16297-1996附录A。 

6 污染物监测要求 

6.1 采样点位、采样频率、采样方法按照GB5468、GB/T16157、HJ/T397 相关规定执行。 

6.2 污染物分析方法按国家环境保护部相关规定执行，具体见表2。 

表 2 分析方法 

序号 项目 测定方法 方法来源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四氯汞盐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483 

1 二氧化硫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48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排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酸碱滴定法 HJ 675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2 氮氧化物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

光光度法 
HJ 47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3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2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暂行） HJ 548 4 氯化氢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暂行） HJ 549 

5 铬酸雾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铬酸雾的测定 二苯基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HJ/T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暂行） HJ 544 
6 硫酸雾 

硫酸浓缩尾气 硫酸雾的测定 铬酸钡比色法 GB 4920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HJ/T 67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滤膜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HJ 480 7 氟化物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石灰滤纸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HJ 481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气的测定 碘量法（暂行） HJ 547 
8 氯气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氯气的测定 甲基橙 分光光度法 HJ/T 30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5 

环境空气 铅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39 

9 铅及其 

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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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测定方法 方法来源 

环境空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526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3 
10 汞及其化合物 

环境空气 汞的测定 巯基棉富集-冷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2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对-偶氮苯重氮氨基偶氮苯磺酸吸收分光

光度法 
HJ/T 64.3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2 11 镉及其化合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1 

12 铍及其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4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丁二酮肟-正丁醇萃取分光光度法 HJ/T 63.3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2 13 镍及其化合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1 

14 锡及其化合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 锡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5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 
15 苯系物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 

环境空气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38 
16 酚类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T 32 

17 甲醛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5516 

18 乙醛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乙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5 

19 丙烯腈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丙烯腈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7 

20 丙烯醛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丙烯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6 

21 氰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T 28 

22 甲醇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甲醇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3 

大气固定污染源 苯胺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68 
23 苯胺类 

空气质量 苯胺类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GB/T 15502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66 
24 氯苯类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氯苯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9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9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738 25 硝基苯 

空气质量 硝基苯类（一硝基和二硝基化合物）的测定 锌还原-盐酸萘

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GB/T 15501 

26 氯乙烯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氯乙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4 

27 氰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T 28 

28 甲醇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甲醇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3 

大气固定污染源 苯胺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68 
29 苯胺类 

空气质量 苯胺类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GB/T 15502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66 
30 氯苯类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氯苯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9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9 31 硝基苯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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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测定方法 方法来源 

空气质量 硝基苯类（一硝基和二硝基化合物）的测定 锌还原-盐酸萘

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GB/T 15501 

32 氯乙烯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氯乙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4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T 40 
33 苯并芘 

环境空气 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15439 

34 光气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光气的测定 苯胺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31 

35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8 

36 沥青烟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沥青烟的测定 重量法 HJ/T 45 

37 石棉尘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石棉尘的测定 镜检法 HJ/T 41 

6.3 监测工况 

6.3.1 在对污染源进行监督性监测时，采样期间的工况应与当时正常运行工况相同，排污单位的人员和

实施监测的人员都不应任意改变当时的运行工况。 

6.3.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工况要求按《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

术规范-污染型项目》进行。 

6.4 排气量的测定应与排放浓度的采样监测同步进行，排气量的测定方法按GB/T16157 执行 

6.5 工艺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点在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6.6  烟气在线监测系统 

6.6.1规模以上的所有燃烧设备或工艺设备（使用单台容量≥20t/h或额定功率≥14MW的燃煤、燃油锅炉

等）必须装设固定的烟尘、气态污染物排放浓度连续监测装置和在线流量测定装置。 

6.6.2 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应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

执行。 

6.6.3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检测项目及检测方法应按照HJ/T 76相关规

定执行。 

6.6.4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通过验收并正常运行的，应按照HJ/T 75和HJ/T 76的要求，定

期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监督、考核。 

6.7 企业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建立企业自行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对污染源排放状

况以及对周围环境质量的影响实施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发布监测结果。 

7 实施与监督 

7.1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7.2  在任何情况下，排污单位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将现场即时

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 

 




